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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委托人炒股挪用资金构成什么—您好，麻烦问一下，我
把股票账号委托给别人操作，有何风险，急急急-股识吧

一、挪用资金罪的认定是什么

(一)多次挪用的，如何计算挪用金额 1、用于营利或非法活动的
应分别将多次挪用的数额相加，如果达到了犯罪所需要的数额应认定为犯罪。
2、一般使用的 行为人多次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进行一般使用，应分别计算各次
挪用的时间，然后将超过3个月的挪用数额相加，相加后的数额即为行为人犯罪的
总数额；
行为人多次挪用本单位资金，虽然每笔都没有超过3个月，但都是用后一次挪用的
资金归还前一次挪用的，其数额应以最后一次未归还的实际数额计算，而时间则应
从第一次挪用时起算，连续计算挪用时间。
如果同时具备上述1、2两种形式的，应分别考察是否符合各自构成犯罪的条件，不
能将不同形式的挪用数额简单相加。
(二)关于挪用资金案中的罪数问题
行为人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是否应数罪并罚?
实践中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数罪并罚；
有的持反对意见，认为行为人挪用本单位资金从事其他犯罪活动的，挪用行为只是
手段行为，其他犯罪活动是目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应择重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
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挪用资金罪~急

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
，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
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1、侵犯的客体和时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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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
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所有权。
2、客观表现不同。
挪用资金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
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
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职务侵占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
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挪用资金罪的行为方式是挪用，即未经合法批准或许可而擅自挪归自己使用或者借
贷给他人；
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是侵占，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法占有本单位财物。
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并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构成犯罪；
职务侵占罪只有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
3、在主观上不同。
挪用资金罪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但并不企图永久非法
占有，而是准备用后归还；
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而并非暂时使用。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这里所说的不退还，是指在挪用本单位资金案
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
一般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挪用本单位资金不退还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
上想退还，但客观上无能力退还，另一种是客观上虽有能力退还，但主观上已发生
变化，先前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故意已经转化为侵占该资金的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挪用本单位资金后，确属犯罪故意发生转变，不再想
退还，而是企图永久非法占为己有，在客观上有能力退还而不退还的，因为属于刑
法中的转化犯，仍应根据处理转化犯的原则，直接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你所说的情况要看具体情况才能区分是挪用资金还是职务侵占，数额达到2万元已
经达到立案标准，按你所说情况，每日挪用500，连续一个月，这已经可以推定其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认定职务侵占罪。

三、挪用资金罪是如何构成的?

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对象则是本单位
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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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单位的资金，是指由单位所有或实际控制使用的一切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
财产。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
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
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具体地说，它包含以下二种行为：
1、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这是较轻的一种挪用行为。
其构成特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而挪用本单位资
金，具用途主要是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但未用于从事不正当的经济活
动，而且挪用数额较大，且时间上超过三个月而未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出、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挪用本单位资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2、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
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
这种行为没有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以及超过三个月是否退还的限制，只要数额
较大，且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就构成犯罪。
所谓营利活动主要是指进行经商、投资、购买股票或债券等活动。
所谓非法活动。
就是指将挪用来的资金用来进行走私、赌博等活动。
这里的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是指挪用本单位资金五千元至二万元以
上的。
行为人只要具备上述三种行为中的一种就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同时具备， 上
述挪用资金行为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中具有管埋、经营或者经手财物职责的经埋、厂长、财会人员、购
销人员等，利用其具有的管理、调配、使用、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将资金
挪作他用。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具体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
，二是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厂]负责人和
其他一般职工。
上述的董事、监事和职工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三是上述企业以外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包括集体性质的企业、私营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另外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股份制公
司、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其他职工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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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已在挪用或借贷本单位资金，并且
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仍故意为之。

四、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触犯挪用资金罪会判几年

一、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1、客体要件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对象则是本单位的资金。
所谓本单位的资金，是指由单位所有或实际控制使用的一切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
财产。
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1）挪用本单位资
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
（2）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
（3）进行非法活动。
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具体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1）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
事。
（2）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
他一般职工。
上述的董事、监事和职工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3）上述企业以外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包括集体性质的企业、私营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另外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股份制
公司、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其他职工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在挪用或借贷本单
位资金，并且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仍故意为之。
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
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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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挪用资金会判什么罪名

肯定要付法律责任，没有那个本事，千万别带别人操作，你没有赚钱能力，带别人
操作也是亏，偶尔赚一次，你又能骗到多少钱。
还不如好好学习股票，好好研究股票，当你顿悟了，有赚钱能力，自己操作自己账
户赚钱。
不用担心，没有负罪感，这才是正道。

六、挪用资金会判什么罪名

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
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构成挪用资金罪，一经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具体的定罪量刑，请自行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核实确定。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
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
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
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
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七、挪用公款炒股，财务人员负什么责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是关键，如果认定有罪，那判起来还是很重的。
二、根据描述，基本上还是构成挪用公款罪。
主要还是要看出纳与直接领导之间的的犯意沟通。
如果出纳是被直接领导所骗，以为直接领导挪用的公款是用于本单位的公务活动的
，这只能算是违反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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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纳明知直接领导是用于其他目的，与公务无关的，那出纳构成挪用公款犯罪
。
1、出纳未经正常程序，擅自同意直接领导拿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
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
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2、挪用公款罪的前提是故意，即明知是公款而擅自挪用至于出纳挪用公款的动机
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营利，有的出于一时的家庭困难，有的为了赞助
他人，有的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有的是为了巴结讨好领导（本案中的出纳即是
）。
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成立。
三、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仍有1000万未归还，如认定是共犯，则可处十年以上
或无期徒刑。
本案的挪用人与使用人是不一致的。
当挪用人（出纳）与使用人（直接领导）不一致时：1、如果挪用人不知使用人利
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时，只能根据挪用人的明知内容，按照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或挪
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处罚。
2、如果挪用人知道使用人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按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处
罚；
3、刑法规定：犯挪用公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4、量刑时，出纳家庭情况，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
家中有多个病人需要照顾，可以酌情从轻。
如果认定有罪，这种从轻实际上毫无意义。

八、挪用公款用于股票交易 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
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
3个月未还的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
款归个人使用，挪用公款罪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其中包含三个要件：一、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
即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他用。
二、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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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
三、行为人挪用的公款是归个人使用的。
所谓归个人使用，既包括由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由挪用者交给、借给他人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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